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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專員 熊子翔
電話：03-3322101#7321
傳真：03-3342906
電子信箱：10012294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中壢區大崙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9月3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力字第114025232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 (376736800A_1140252328_ATTACH1.pdf、

376736800A_1140252328_ATTACH2.pdf)

主旨：銓敘部函以，公務人員任用法第36條之1業經總統於民國

114年8月1日修正公布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114年8月29日部法三字第

1145863666號函辦理，並檢附原函及附件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機關學校（不含復興區公所）、桃園市復興區公所、桃園市復興區民代
表會
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局(處)長、主任委員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40005968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09/04 09:14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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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2 頁

銓敘部 函
地址：116204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
聯絡人：劉懿慧
聯絡電話：02-82366501
傳真：02-82366497
電子信箱：yihui@mocs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人事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8月29日
發文字號：部法三字第1145863666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602000000A114586366600-43-1.pdf)

主旨：公務人員任用法第36條之1業經總統於民國114年8月1日修

正公布；檢附修正條文1份，上開修正條文已刊載於總統

府公報第7802號（另見總統府網站：https://www.

president.gov.tw公報系統）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考試院114年8月18日考臺銓一字第1140700135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旨揭條文業經總統114年8月1日華總一義字第11400077471

號令修正公布，並登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http：//www.

mocs.gov.tw/人事法規/法規動態項下。

三、旨揭條文係自公布日施行，主要係修正第1項第1款第2目，

規定派用人員派用條例（以下簡稱派用條例）廢止後，臨

時機關原依派用條例銓敘審定有案之現職人員，未具所敘

官等職等任用資格者，於該條例廢止滿9年之翌日起，得分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O1140005586

■■■■■■人力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09/01 08:4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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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2 頁

別於該條例廢止滿9年之日任職隸屬之中央三級與所屬機關

間，或隸屬之直轄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與所屬機關間適用

原派用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繼續派用。

正本：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
副本：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

28



 
 1 

公務人員任用法修正第三十六條之一條文 

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1400077471 號  

第三十六條之一  派用人員派用條例（以下簡稱派用條例）廢止後，原依派用條例

銓敘審定有案之現職人員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一、臨時機關派用人員： 

(一)具所敘官等職等任用資格者，改依本法或原適用之任用法

規任用。 

(二)未具所敘官等職等任用資格者： 

1.於派用條例廢止之日起九年內，得適用原派用條例及其

施行細則繼續派用。 

2.派用條例廢止滿九年之翌日起，得分別於派用條例廢止

滿九年之日任職隸屬之中央三級與所屬機關間，或隸屬

之直轄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與所屬機關間適用原派用條

例及其施行細則繼續派用。 

二、臨時專任職務派用人員，於派用條例廢止之日起九年內，得

適用原派用條例等相關規定繼續派用至派用期限屆滿時為止，

並自派用條例廢止滿九年之翌日起，留任原職稱原官等之職務

至派用期限屆滿時為止。派用期限屆滿不予延長時，應辦理退

休或資遣。但機關基於業務需要，認有延長之必要，得酌予延

長，每次不得逾三年。 

三、派用條例廢止前已由派用機關改制為任用機關，依各該組織

法規留任或繼續派用之派用人員，仍依原有之組織法規辦理。 

第一項第一款所定臨時機關，應於派用條例廢止之日起三年內，

修正組織法規為任用機關。 

派用條例廢止後，各機關組織法規與本條規定不符者，應依本條

規定辦理。 


